
茅院教工通〔2024〕20 号

各单位：

为全面加强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，不断提升专业技术人员

能力素质，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《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规

定》（第 25 号令）和《贵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组织

开展 2024 年度全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公需科目学习测试工

作的通知》要求，现就做好 2024 年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公需

科目学习和测试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学习、测试内容

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

新时代人才工作的重要思想，落实省委、省政府关于新时代人才

工作的决策部署，坚持围绕“四新”主攻“四化”主战略和“四

区一高地”主定位，着力提升专业技术人员综合素质和职业发展

能力。2024 年公需科目主要围绕思想政治学习、科学精神培育、



信息技术普及等方面进行能力提升学习和测试。学习测试合格计

30 学时。

二、学习、测试对象

学校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人员，以及有学习需求的管理人员。

三、学习、测试方式

我省将于 2024 年 5 月 9 日在“贵州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

育平台”（http://www.gzjxjy.gzsrs.cn/）提供免费网络学习

课程进行学习测试。2024 年度公需科目学习以自学方式进行，

通过网络在线完成课程学习后，自行在平台考试。

四、学习、测试时间

2024 年 5 月 9 日—2024 年 12 月 31 日。

五、测试管理

（一）参加测试的专业技术人员可于 2024 年 5 月 9 日起登

陆“贵州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平台”进行注册（已经注册的

学员不需要重复注册），学习测试合格即可打印证书，获得实际

开展学习课程的学时数。

（二）进一步为广大专业技术人员提供便捷的网络学习及学

习数据、成果应用管理服务，个人网上注册时，请务必使用真实

姓名和身份证号注册，认真填写联系电话及单位全称（已在本网

址注册，可根据弹窗内容，补充完善相关个人信息）。

六、相关要求



（一）各单位要高度重视专业技术人员公需科目学习测试的

组织工作，加强指导、管理和监督，确保继续教育公需科目学习

取得实效。同时，在组织学习测试工作中，要加强纪律要求和监

督，做到个人独立完成学习和测试。

（二）各单位接到学习测试通知后应加大宣传力度，将公需

科目学习、测试要求及时通知专业技术人员，确保专业技术人员

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学习测试工作。

（三）2024 年度通过各级别职称评审的专业技术人员须在

职称评审前提交公需科目测试合格证，其它各类专业技术人员需

在 2024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学习测试并打印合格证。

（四）学员需要继续教育学时登记的，可登录“贵州省专业

技术人员继续教育”平台（http://www.gzjxjy.gzsrs.cn/），

在“学时管理”栏上传经单位（主管部门、培训机构等）认证后

的相关印证材料，打印《贵州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登记证》。

教师工作处

2024 年 5 月 10 日


